
古 代 印 度 种 姓 制 度

崔 连 仲

古代印度①种姓制度是在印度
·

雅利安人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过 程 中 出 现

的
。

种姓制度就是等级制度
,

它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 “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
,

我们几

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
,

着到申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 级 的 阶

梯
。 ” ②但任何一个民族的古代等级关系也没有象这种制度所表现的如此森严

、

如此复杂
、

如

此持久
。

至今在印度共和国境内仍有由这种制度所延续下来的几千万
“

贱民
” 。

“

种姓
”

(或族姓 ) 这一名称出自于中国古代的汉译佛经或旅印高僧的著作中
,

有时也

简称之为
“

姓
”
或

“

种
” 。

这一概念在古代印度使用两个词
,

即
“

瓦尔那
”

( v ar o a) 和
“

逝

蒂
”

( J乱 i
,

即卡斯特
,

C as et )
。

前者出现早
,

后者略晚
。

后来这两个词开始混用
,

以至最

后瓦尔那为卡斯特一词所代替
。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用的种姓这一名称
,

应指瓦尔那与卡斯特

而言
。

一
、

瓦尔那制的起源及其阶级实质

瓦尔那` 词具有
“

色
”

的意义
。

大约在公元前十四— 十三世纪
,

印度
·

雅利安人 (以

下简称雅利安人 ) 从南亚次大陆的西北方侵入印度河上游地区
。

当时他们已进入原始社会末

期的军事民主制时代
,

经常同被他们称为
“

达萨
”

或
“

达休
”

(意即敌人 ) 的土著居民进行

战争
。

经过长期的战争
,

土著居民被征服被奴役
。

雅利安人为了把自己 (白肤色 )同
“

黑皮肤
”

的土著居民区别开来
,

开始使用瓦尔那 (色 ) 一词
。

这样
,

在被雅利安人占领的地区便出现了两种瓦尔那或两个等级
,

即作为征服者的雅利

安瓦尔那 ( A yr 卜V ar 尽a) 和作为被征服
、

被奴役者的达萨瓦尔那 ( d“ a一 V ar n a)
。

随着雅利安人的社会分化
,

从事祭祀的僧侣和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武装侍从集团逐渐从雅

利安一般人民大众脱离开来
,

而成为两个特权等级
。

而一般人民大众则成为雅利安人社会内

① 古代印度指现在整个南亚次大陆而言
。

印度的名称来源于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
。

在 《史记》

和 《汉书 》 等中国古代文献中称之为身毒或夭竺等
,

玄奖的 《大唐西域记》 始改称印度
。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
:

《共产党宜言》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

第二五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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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第三等级
。

这样
,

原来的统一的雅利安瓦尔那便分裂为三个等级
,

再加上达萨瓦尔那
,

整个

社会便出现了四个等级
。

原来的两个瓦尔那的划分便被四个瓦尔那的划分所代替
。

关于这四

个瓦尔那的形成
,

在《梨俱吠陀》① 的最后一篇普鲁沙赞歌⑦ 中是这样反映的
: 当诸神分割一

个原始巨人普警沙时
,

由其身体的不同部分转化成四种不同的瓦尔那
: “

他的咀变成了婆罗门
,

他的双臂变成了呷惹尼亚
,

他的双腿变成了吠舍
,

由其双脚生出首陀罗
。 ” ③ 这是有关四个等

级划分的最早记录
。

据此
,

大约在公元前九世纪瓦尔那制已经开始形成了
。

在这里作为僧侣

等级的婆罗门列为第一位
。

其次是呷惹尼亚 〔Raj an y a)
,

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的
,

其意为王族
,

被列为第二位
。

这是以部落首领为首的侍从武装集团
。

部落首领在古代印度称为锣惹 ( R aj e n)
,

哆惹亦称为王
,

在佛经中曾提到
: “

夫言王者
,

即哆惹义
。 ” ④但这个王开始是军事民主制时代

的王
,

正象军事民主制时代罗马的王勒克斯 ( R ex )一样
。

梵语的 R aj en 一词亦相当于拉丁语

的 R
e x 。

因此
,

锣惹尼亚一词表明
,

当时还没有形成为一个雄厚的武士阶级
,

在这里主要强

调的是呷惹 (王 )
。

这个等级所指的仅是以国王为首的侍从武装集团
,

即所谓呷惹尼亚 (王族 )
。

“

刹帝刹
”

一词在 《梨俱吠陀 》 中是罕见的
,

它与呷惹尼亚具有相同意义
。

在后来的文献中

只提刹帝利等级
,

而不再便用呷惹尼亚一词
,

这一变化说明
,

武士贵族等级已壮大起来了
。

婆罗门和呷惹尼亚这两个等级
,

当普鲁沙赞歌编成的时候
,

已开始形成为脱离人民大众的统

治阶级
。

第三个等级是吠舍
。

吠舍一词在赞歌中也是第一次出现的
,

它是雅利安人的一般人

民大众 (维什 )
。

V ia 亏y as (吠舍 )一词可 能 即 由 vi 双维什 )一词发展而来的
。

这时他们组成了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第三个等级
。

第四个等级是首陀罗
。

按赞歌
,

前三个等级是分别由普鲁沙

身体的口
、

臂
、

腿三部分变成的
,

而首陀罗则是由其脚生出的
。

在这里不仅有身体部位的不

同
,

而且使用了
“

变成
”

和
“

生出
’ 、

这两个具有不同意义的词
。

这表明前兰者和第四等级是

不同的
,

因为首陀罗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
。

首陀罗瓦尔那这一概念在赞歌中是第一

次提出来的
。

过去在 《梨俱吠陀》 中常见的是达萨瓦尔那
,

这时为什么变成了荀陀 罗瓦 尔

那
,

两者有何异同? 我们认为
,

就相同点来说
,

他们都是被推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
。

在 《鹤

鸽氏梵书》 中说
:

婆罗门是神的等级
,

首陀罗是阿修罗
。

⑤ 首陀罗这~ 名词的最初来源
,

可

能是被雅利安人征服后遭到奴役的一个著名达萨部落的名称
,

后来变成了被征服土薯居民的

泛称
。

但这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
。

达萨一词随着奴隶制的发展逐渐变成了奴隶的同义语 ; 而

《吠陀》是雅利安人的圣书
, 《梨俱吠陀》 是四部吠陀中最古的一部

。

大约编成于公元前十二— 九

世纪
。

普鲁沙赞歌大约编成于公元前九世纪
。

关于本赞歌的编成年代还有其他一些说法
,

例如有的认为

是晚期编纂的
,

有的认为是后来擂入的
,

也有的认为在前吠陀时代即已有四种姓的区分
。

W
·

T
·

德巴里编
:

《 印度传说资料》
,

纽约一九六 O 年版
,

第十七页
。

唐尉宾国三藏沙门般若共牟尼窒利译
: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第十卷

,

阿阁世王受记品第十
。

阿修罗是天神的故人的总称
,

即推利安人的敌人
。

此段引自N
·

K
·

达特著
: 《印度卡斯特的起 源

和发展 》 第一卷
,

伦敦一九三一年版
,

第一O 四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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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陀罗的概念则代表着一个居民等级
,

即第四等级
,

尽管其中有大量的人沦为奴隶
,

但就整

个概念来说不是奴隶阶级而是一个居民等级
。

虽然没有沦为奴隶的首陀罗也处于被压迫
、

被

奴役的地位
,

但在身分上仍属于自由人
。

这就不难理解
,

为什么在赞歌中不再用达萨瓦尔那

一词
,

而使用了首陀罗瓦尔那的概念
,

因为赞歌所反映的是整个居民的等级制度
,

而达萨一

词已用来称呼奴隶了
。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是脱离世界历史发展常规的一种独特现象
,

在其他民族中也存

在着类似的等级制度
。

例如马克思就曾提到
“

埃及种姓制度
” ①

。

古代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列举

了古代埃及的七个
“

以它 自己的职业命名的
”

世袭等级
: “

他们各 自的头衔是祭司
、

武士
、

牧牛

人
、

牧猪人
、

商贩
、

通译和舵手
。 ” ② 因此我们认为

,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就是等级制度
,

而等级制

度的实质就是阶级关系
,

前二个等级与后二个等级的对立
,

实际就是奴隶主阶级和劳动人民的

对立
。

列宁指出
: “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
,

阶级的差别也是用居民的等级划分而固定下来

的
,

同时还为每个阶级确定了在国家中的特殊法律地位
。

所以
,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以及农

奴倒社会 ) 的阶级同时也是一些特别的等级
。 ” ③ 列宁还指出

: “

等级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

提的
,

等级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 ’ ,

④ 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就是阶级差别的一种形式
。

种姓

制的四个等级与奴隶制下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差别只是划分的范畴不同
。

种姓制的四个种姓是

从居民的四个等级的范畴来划分的
; 而奴隶制的两大阶级是从奴隶主与奴隶这两个阶级的阶

级范畴来划分的
。

从实质上来看
,

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
。

在四种姓中间包含奴隶主与奴隶这

两大阶级的阶级关系
。

作为奴隶主阶级的
,

主要由婆罗门与刹帝利这两种姓中间的人组成
。

另外
,

从吠舍种姓中间分化出来的一部分大商人吠舍
,

他们是新兴的奴隶主
,

自然也应列入

奴隶主阶级
。

作为奴隶阶级的
,

主要是从首陀罗种姓和下层吠舍种姓中间分化 出来的
。

当然

这是就一般情况来划分的
,

不是说高级种姓没有沦为奴隶的
,

也不是说低级种姓没有上升为

奴隶主的
。

另外
,

在古代印度的种姓制度中
,

还存在着种族之间的差别
,

这使古代印度的种

姓制度更加森严
、

更加复杂
。

例如首陀罗种姓原来就是由被征服的土著居民组成的
,

他们和

前三种姓之间的界限最为深刻
,

最为严格
。

但种族的奴役也是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前提的
,

种族压迫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
。

正如毛主席说
: “

种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翻
。 ’ ,

⑥

马克思
: 《资本论》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三卷
,

第四 O 六页
。

希罗多德著
: 《历史 》 (王喜隽译中译本 )

,

一九六 O 年
,

第三五 O 页
。

列宁
: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 》

,

《列宁全集》 第六卷
,

第九三页
。

列宁
: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 》 ,

《列宁全集》 第二卷
,

第四O 四页
。

毛主席
: 《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 》 ,

转引自《人民 日报》 一九六三年八月九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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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各种姓间的几个关系问题

在婆罗门教的各种文献中
,

对各种姓间在职业
、

婚姻
、

宗教社会生活以及法律上的权利

等方面的关系
,

都有原则的规定
。

这些规定
,

至经书和法典时代益趋严格和复杂
。

尽管它带

有婆罗门等级的理想化成分
,

但总的来说
,

它是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阶级关系的现实情景
。

飞
.

种姓与职业 各种姓的职业
,

原则上是世袭不变的
,

是世代相传的
,

它反映了种姓

制维护 了奴隶主统治的实质
。

这是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
。

婆罗门教为了巩固奴

隶主的特权利益
,

竭力把各种姓的职业固定化起来
,

并给披上一种神授的外衣
。

例如在 《摩

奴法典》 中宣称
: “

于是
,

为了保护这一切创造物
,

最光辉的 ( 自在神 ) 给那些从 (他的 )
一

口
、

双臂
、

双腿 (和 )双脚生出来的人规定了各自的义务
。 ’ ,① 因此

,

各种姓必须遵循 自己的职业去

生活
。

在 《摩奴法典 》 中指 出
: “

履行 自己的义务不完善的
,

比之那些充分履行他人义务的人

要好
,

因为靠他人义务生活的人立即丧失种姓
。 ”

但现实社会
,

由于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

社会

的分化
,

事实上各种姓的职业有些混乱的现象
。

在透种情况下
,

法典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
,

·

即高级种姓出身的人由于
“

穷困
”

可以从事于低级种姓的职业② ,

但这被认为是有缺陷的
。

对此
, 《毗湿奴法典》指出

: “

任何种姓成员
,

按自己种姓的生活方式谋生的称为
`

白色的
’ 。

按

次于 自己种姓等级的生活方式谋生的称为
`

有斑点的
’ 。

按次于 自己种姓两个或更多等级的生

活方式谋生的称为
`

黑色的
’ 。 ’ ,③ 在相反 的情况下

,

即低级种姓的人从事于高级种姓的职业
,

则是绝对禁止的
。

例如 《摩奴法典》 规定
: “

假若任何出生低级的人
,

因贪欲而以高级的职业

为生
,

则国王剥夺其财产后
,

应立即放逐之
。 ”
法典力图通过这一规定来保证高级种姓即奴隶

主阶级的永恒的统治地位
。

在四种姓中
,

婆罗门居于首位
。

在 《阿阔婆吠陀》 中说
: “

婆罗门是主人
,

既不是锣惹尼

亚
,

也不是吠舍
。 ’ ,④ 特别是在宗教事务上

,

婆罗门垄断一切
。

在 《爱达罗氏 梵 书》 中甚 至

说
: “

神不吃没有祭司的国王所献的食物
。 ” ⑤ 在经书和法典时代

,

对婆罗门种姓的特权有了更

系统的论述
。

关于他们的权利义务
,

在 《摩奴法典 》 中规定为六项
,

即
: “

教授与学习吠陀
,

为 自己和他人祭祀
,

以及布施与接受 (施舍物 )
。 ”

在这六项权利义务中
,

为他人举行祭祀
、

教

授吠陀和接受布施是他们的谋生手段
,

也是他们的特权
,

其他任何种姓都没有这种权利
。

这

① 欢康奴法典》 引文 (以下同 ) 主要据 A
·

C
·

伯内尔同 E
·

W
·

霍普金斯译本 〔伦敦一八八四年

版 )
,

个别条文参照田边繁子日译本 (东京一九五四年版 )
。

引文中的
“

自在神
”
即指

“
梵天

”

或
“

梵
” 。

② 《摩奴法典》
,

X
,

8 1
、

8 2
、

9 5
、

9 8
。

③ 引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一四四页
。

④ 弓l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八六页
。

⑤
、

弓l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八九页
。



种特权就保证了奴隶主成为宗教事务和社会知识的垄断者
。

他们 自称由梵口生
,

具有
“
伟大

的神格
” , “

为一切创造物的主宰
”

是
“

人之中最优秀的
。 ”

甚至在许多婆罗门教的经典中都重

复这样一句 自鸣得意的话
,

即
“
应把十岁的婆罗门与百岁的刹帝利当作父与子来看待

。 ’ ,

① 婆

罗门种姓不仅在精神上是最高的贵族
,

而且在政治经济上也具有很大的势力
。

最高的婆罗门

是作为国王顾问的
“

普洛希太
” ,

他为国王祈祷胜利
,

预 卜吉凶
,

是国王的最高军政参谋
。

有

些大婆罗门还拥有大量的田产和巨额 的财富
。

但是
,

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能按法典所规定的

生活方式生活
。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

阶级的分化
,

有些婆罗门已从事于低级种姓的职业
,

如象农业
、

牧畜和商业等
。

法典虽然对达种社会现实也不得不予以承认
,

但这种情况是受婆

罗门教的传统思想所非难的
。

在种姓制度的序列中
,

次于婆罗门居千第二位的是刹帝利
。

刹帝利种姓随着国家的发展

而 日益强大起来
,

形成为握有军政大权的武士阶级
。

在 《康奴法典》 中规定刹帝利有五项义

务
:

即
“

保护人民
,

给予施舍物
,

祭祀
,

学习吠陀以及节制感官享受
。 ”

在达五项中第一项就

是
“

保护人民
” ,

即统治和镇压人民
。

居于这一等级之首的是国王
。

婆罗门教最然把刹帝利等

级贬于婆罗门之下
,

但为了巩固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
,

也极力为王权辩护
,

宜扬什么
: “
主宰

为了保护这整个的 (世界 )
,

便创造了国王
。 ”

这样
,

婆罗门与刹帝利这两个种姓
,

形成为当时

的统治阶级
。

当然
,

刹帝利与婆罗门一样
,

有些陷于穷困处境的人
,

便不得不以低级种姓的

职业为虫
。

但法典强调
“

决不许它妄想靠高级的职务 (来生活 )
” 。

这说明
,

婆罗门种姓决不许

刹帝利种姓居于他们之上
。

在四种姓中居于第三等级的是吠舍
,

它同首陀罗等级一起组成当时的被统治阶级
。 《摩奴

法典 》 指出
. “

(国王 ) 应十分注意使吠舍与首陀罗完成其每个人 自己的职务
,

因为这两种人违

背他们自己的职务就会使全世界震动
。 ”

吠舍的职务在 《摩奴法典 》 中规定
: “

牧畜
,

施舍
,

祭

祀
,
学习吠陀

,

商业
,

高利贷以及农业
。 ”

他们是雅利安人的一般人民大众
。

但由于经济的发

展
,

社会的分化
,

在他们之中有一部分大商人成为新兴的奴隶主
,

上升为统治阶级
,

相反
,

也

有一部分由于穷困而降为靠首陀罗种姓的生活方式谋虫
。

在种姓序列中的最底层是首陀罗
,

他们原来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
。

以后由于社

会的分化
,

有些贫困化的吠舍种姓也与首陀罗接近起来
。

首陀罗的主要职业是手工业匠人
,

也有从事于农
、

牧业以及其他各种劳动行业的
。

他们是古代印度奴隶社会最受 压 迫 的 劳苦

大众
,

其中有大量的人沦为奴隶
。

在婆罗门教的许多文献中
,

规定他们的义务是为高级种姓

的人服务
,

这些规定使不少著作把首陀罗当成奴隶
,

这是史学上所存在的童要问魔之一
。

关

于廷一间题后面设专题探讨
。

2
.

种姓与婚姻 种姓内婚制和上述的种姓职业世袭化
,

是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两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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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
。

法典为了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地位
,

强调各种姓都实行内婚制
,

即同种姓通婚
。

例如

《高达摩法典 》 规定
: “

家长须娶同 (种姓 ) 之妻
” 。 ①在 《靡奴法典》 中规定

. “

对于再生人之

男
,

首先须与同种姓之女结婚
。 ”

佛教文献在形容某一婆罗门血统的纯正时
,

常常使用
“

七世

以来
,

父母真正
” ⑧ 这一旬惯用语

。

这就是说
,
七代不发生混血被认为是

“

奖德
” 。

但随粉杜

会的分化
、

人 口的增长
、

特别是大城市的出现
,

混血是不可避免的
。

在这种情沉下
,

法典为

了保证高级种姓的社会地位不致因混血而混乱
,

遂制定了所谓
“

顺婚
”

与
“

逆婚
”

等原则
。

所谓
“

顺婚
” ,

即
“

对那些具有贪欲的
”

高级种姓之男来说
,

可以依次娶低级种姓之女为妻
。

即婆罗门可娶刹帝利
、

吠舍和首陀罗之女为妻
,

刹帝利可姿吠舍和首陀罗之女为妻
,

而吠舍

可娶首陀罗之女为套
。

但相反
,

低级种姓之男姿高级种姓之女是被禁止的
,

这叫作
“

逆婚
” 。

例如 《摩奴法典 》 规定
. “

向高级种姓之女求婚的低级种姓之男
,

应受体刑
。 ”

在这种情况下
,

首陀罗只能从首陀罗种姓中间娶妻了
。 《摩奴法典 》 也是这样规定的

. “ 只有首陀罗之女 (才

是 ) 首陀罗的秦子
” 。

在 《佛本生经》 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
有~ 个理发师之子爱上了离车

族的一个少女
。

他的父亲劝告他说
. “

我的儿子
,

你不要把愿望执著在办不到的事情上
,

你是

理发匠之子
,

属低级种胜 (当为首陀罗— 引者 )
,

而离车族之女属高级出身
,

乃刹 帝 利 之

女
,

因而她是不能和你匹配的
。

我给你找另外一个与你属同一种姓和家庭之女
。 ”

理发师的儿

子由于没有达到自己的愿望忧郁而死
。 ⑧ 这一故事鲜明地反映了古代印度社会阶级差别的森

严
。

在通婚问题上
,

由于各种姓的地位不同
,

在子女的继承
、

妹娶方式以及结婚仪式等方面

都有不同的规定
。

以结婚仪式为例
.

在 《康奴法典》 中规定
,
同种姓绪婚时

.

采用握手仪式
,

刹帝利之女与高级种姓结婚时
,

各握箭的一端
,
吠舍之女与高级种姓结婚时

,

各握刺棒的一

端
;
如果首陀罗之女与高级种姓结婚时

,

则互址对方的衣襟
。

这些规定旨在维护内婚制的原

则
,

防止世袭的奴隶主统治集团特权的丧失
。

3
.

种姓与家教杜会生活 四种姓在宗教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界限和区分
,

也是古代印

度种姓制度的一个特点
。

这种界限在前三种姓雅利安人与第四种姓首陀罗之间最为严格
。

例

如在梵书中把首陀罗看成为
“

不适于祭祀
”

的人
。 ④ 在文献中还提到

. “
在宗教仪式上

,

首陀

罗只能为高级种姓的人洗脚
,

因为他是由生主神的脚创造出来的
。 ’ ,⑥ 但在梵书时代

,

还有另

一些给予首陀罗在某种祭祀上以一定地位的规定
,

这说明
,

当时还没有象后来法典时代那样

严格
。

在 《摩奴法典》 中规定
: “

只有由雅利安人之女所生的雅利安人之子
,

始有 受一 切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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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① 的价值
。 ”

这样
,

首陀罗
“

没有受净法的价值
” 。

他们根本无权参加雅利安人的宗教生活
。

不仅如此
,

首陀罗即使听一听或看一看婆罗门教的圣典吠陀也被禁止
。

例 如 在 《高 达 摩法

典 》 中规定
: “

假若首陀罗故意听人 (诵读 ) 吠陀
,

须向他的耳中灌以熔化的锡或蜡
” ; “

假若

他诵读吠陀原文
,

须割去他的舌头
” ; “

假若他记忆吠陀原文
,

须将其身体劈成两半
” 。

因此
,

对雅利安人也提出了规定
,

即
“

不能在首陀罗面前诵读吠陀
”⑧

。

从这些规定来看
,

首陀罗和

前三种姓之间的界限该是多么森严 ! 前三种姓的雅利安人都有权参加婆罗门教的宗教生活
,

都有受一切净法的资格
。

在诸净法中最重要的是
“

人门式
” 。

凡经过人门式后便可称为
“

再生

人
” ,

意即在宗教上又诞生一次
。

所以在婆罗门教的经典中说
: “

父母仅生身
” ③

。 “

它 (入门式 )

是再生
” ④

。

首陀罗无权参加入门式
,

故被称为
“

非再生人
” 。

在宗教生活上
,

不仅在再生人和

非再生人之何有严格的界限
,

在再生人的三个种姓之间也有种种区分
。

例如在入门式的规定

中
,

婆罗门的入门式是在妊娠后的第八年举行
,

刹帝利是第十一年
,

而吠舍是第十二年⑤
。

再生人经过人门式以后便开始了学生期 (或称梵行期 )
。

在学生斯中
,

再生人依种姓之差别
,

在衣著的染料
、

腰带的质量
、

木杖的长短
、

皮革的种类等等方面均有极其细微的区分
。

以学

生所携行的木杖的长短为例
,

婆罗门的杖长须达发端
,

刹帝利须达前额
,

而吠舍须达鼻端⑥
。

这样
,

人们只要一看木杖的长短就知道该人所属的种姓
。

在社会生活方面
,

古代印度的阶级差别也是十分森严的
。

四种姓间在婚葬嫁娶
、

来往作

客
、

起居饮食等方面均有不同的规定
,

兹不繁举
。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饮食方面对首陀罗

所产生的站污思想
。

在 《阿帕斯坦巴法经》 中提到
: “
不洁的首陀罗所带来的食物 (不论接触

与否 ) 绝不能吃
。 ”

在 《高达摩法典》 中规定
: “
不饮首陀罗或不洁之人所呈献的 (水 )

。 ”

在 《瓦

西施陀法典》 中说
: “

假若婆罗门由于吃了首陀罗的食物而死
,

他 (在来生 ) 将变成村猪
,

或

生于该 (首陀罗 ) 之家
。 ”
这种站污思想的发展

,

必然导致
“

不可接触者
”

的出现
。

4
.

种姓与法律上的权*lJ 古代印度各种姓间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表现 的 最 为 严

格
,

而且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

这在古代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

就刑事方面来说
,

诸如侮

辱罪
、

伤害罪
、

通好罪
、

盗窃罪和杀人罪等
,

在四种姓之间都有不同的规定
。

以侮辱罪为例
,

《摩奴法典 》 规定
: “
如果刹帝利辱骂了婆罗门

,

须罚款一百帕那
; 如为吠舍须罚款一百五十

① 所谓净法
,

乃婆罗门教所实行的一种宗教的和社会的诸种仪式
,

一般通行的有十二种
,

例如诞生

式
、

命名式
、

人门式
,

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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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百帕那
,
如为首陀罗则处以体刑

。 ”

相反
, “

如果婆罗门侮辱刹帝利
,

须罚款五十 (帕

那 ) ; 如果侮辱吠舍
,

须罚款五十的一半
,
而侮辱首陀罗则罚款为十二

。 ”

这种不平等关系

在再生人与非再生人之间最为严格
。

如上所述
,

婆罗门侮辱了首陀罗只罚款十立帕那
。

相反
,

“

如果非再生人恶毒地辱骂再生人时
,

须割掉他的舌头
” ; “

如果非再生人以无礼的态度评论

再生人的名字和种姓时
,

须以十指长烧热的铁钉插人他的 口中
” ; “

如果非再生人傲慢地教训

婆罗门的义务时
,

须以滚开的油灌入他的 口和耳 中
” 。

从民事方面来看
,

法典也作 了不胜其

繁的规定
。

假如一个婆罗门娶了四个种姓的妻子
,

则此四妻所生之子的继承份额
,

应依照种

姓高低的顺序
,

按四
、

三
、

二
、

一的比例获取①
。

再以债务为例
,

《摩奴法典》 规定
:

当债

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时
, “

债务人甚至可用 (体力 ) 劳动向债权人偿还所欠的债务
,

假若他是

同等的或较低的种姓
;
但如果他属于较高的种姓

,

他应逐渐偿还债务
。 ”

法典的这一规定
,

旨在维护高级种姓不致因债务而沦为低级种姓的奴隶
。

5
.

首陀罗与奴隶 首陀罗与奴隶同为古代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
、

最受奴役的劳苦大众
,

但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

关于首陀罗的地位
,

在婆罗门教的诸经典中几乎异 口同声地说
: “
首陀罗

服务于高级 (种姓 )
” 。

② 即为前三种姓服务
。

有些著作据此或与此类似的条文断定首陀罗为奴

隶
。

但
“

服务于高级种姓
”

这类笼统概念
,

不能说明问题
,

必须从各种材料中作具体的分析
。

首

先对澄清这一问题具有价值的材料是佛教文献
。

按佛教的创世说
,

首陀罗与其他三种姓同是

由光音天的众生逐渐发展而来的
。

他们虽为第四种姓
,

是社会的最底层
,

但与其他种姓不存在

什么隶属关系
。

首陀罗这一等级
,

在佛教文献中是作为
“

以 自生活
” ③ 的 自由人来看待的

,

常

常称之为
“

工师种
” 。

④ 可是奴隶则是另一种情况
。

在佛教文献中经常把奴隶主与奴隶对称为
“

大家与奴脾
” ,

或
“

良人与奴蟀
” ,

或
“

人与奴
” ,

或
“

主与懂使
” ,

并详细地规定了奴隶对主人

应尽的义务
。

例如在《长阿含经》中说
: “ 憧仆复以五事

,

奉事其主
。

云何为五
:

一者早起 , 二者

为事用密
;
三者不与不取 ;四者作务以次 ;五者称扬主名

。 ’ ,⑤ 佛教对于严酷的阶级压迫作如此

温和的描述
,

自然是虚伪的
。

但我们从这里十分清楚地明确了一个问题
。

佛教文献的这些记述

表明
,

奴婶与首陀罗是两个概念
。

佛教在讲到首陀罗时
,

只是和四个种姓联系在一起
。

可是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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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两部经典均据前引 《东方圣书》 本
,

分别为第十四卷 (一 / 又/ 又二年版 ) 和第三三卷 (一八

八九年版 )
。

②
`

此条引自 《 高达摩法典》 X
·

56
。

同样条文亦见于 《 阿帕斯坦巴法经 》
,

I
·
1

0
1 0 6 , 《瓦两施陀

法典》
,

1
.

20 , 《摩奴法典》
,

I
·

91
,

等
。

③ 符秦三藏县摩难提译
: 《增一阿含经》第三四卷

,

七 日品第四十之一
。

④ 此称谓较为普遍
。

例如见东晋局宾三藏瞿县僧伽提婆译
: 《中阿含经》 第五九卷

,

例品一 切智经

第一
。

⑤ 《长阿含经》 第十一卷
,

第二分
,

善生经第十二
。

弓!文中之
“
为事用密

” ,

巴利文本为
“

晚睡
”
石

(见 《印度传说资料》 ,

第一二七页)



罗门教类予首陀罗的论述不象佛数盘样 明确
,

很多地方是硬睐不清的
。

所请首陀罗必须为高级

种姓服务的因袭教条
,

实际是法典编篡者僧倡阶级力图把首陀罗变为种族奴亲的一种意愿
,

因为首陀多最初是被征服被奴役的土著居民
。

我们如果对婆罗门数的文献细致地加以分析
,

也不难奢出
,

首陀罗与奴隶并非同一概念
。

例如 《康奴法典 》 曾有这样的记述
: “

且说 当一个

首陀萝不能为再生人服役
,

并且已面临妻
、

子濒千死亡 (的境地 ) 时
,

他可以靠手工势动者

的工作来生活
。 ”
同样的记述亦见于 《高达摩法典 》

。

这说明
:
第一

,

首陀罗不是隶属子那一

个再生人的 , 第二
,

在他困难的时候
,

可以不再为再生人服役而靠 自己所固有的匠人职业独

立地过活
。

这样
,

在这里所说的
“
服役

” ,

不瞥它是雇工还是佃农或其他什么性质的服役
,

有

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即他们不是奴隶
。

再如 《康奴法典 》 还提到
, “
国王可以便令那些有技能

的工匠和手工业者以及靠他们自己 (劳动 ) 为生的首陀罗镶月 (给他 ) 工作~ 夭
。 ”
这一条明

显地表明了首陀罗是独立过活的手工业诬人
。

在 《高达康法典》 中只提
“

每一个厦人每月须

为国主服一 〔日 ) 之劳动
” 。

这更加明显地表明首陀罗是独立的便人
,

而非奴隶
。

关于条害首

陀罗须罚以十头扎牛和一头牡牛的规定① , 以及关于首陀罗子女继承向题的规定亦农明首陀

罗不是奴隶
。

特别是在首陀罗中
,

有当教师者
,

亦有拥有奴婶者
,

有为一区之主者⑧
,

有以
“

十

万头牛
”

作为举行祭祀报酬的富豪 (佩翅瓦那 ) ③
。

这些虽系个别的例子
,

但它悦明
,

在首

陀罗中有些人还是有财有势的
,

如果把他们视为奴康
,

这是难以理解的
。

这样
,

作为种姓制度的最低级的首陀罗
,

绝不是奴隶— 达萨的同义语
,

尽管在他们之

中有相当天的一部分人是奴隶
,

但就首陀罗这一概念来说
,

是指处千被压迫被奴役地位的居

民等级
。

首陀罗与奴隶同为古代印度阶级关系中最受压迫的阶级
。

在这两者中
,

首陀罗的身分是

不变的
,

因为种姓在尿则上不变
,

特别是首陀罗尤其如此
。

可是奴隶的身分在一定条件下是

可以改变的
,

特别是在奴隶制行将崩溃的时候
。

例如在 《那罗陀祛典》 ④ 中列举出十五种来

源的奴隶
,

其中按法典规定只有两种不能解放
,

其他十三种在一定条件下均可获得解放
。

例

如法典规定
: “
由于饥荒而被抉养为奴者

,

在给予一对牡牛后即可获得解放
” ,
抵押和欠债为奴

者
,

在偿付债务后即可获得解放
。

可是首陀罗则不然
。

按 《摩奴法典》 的规定
: “

首陀罗不犯

如象招致丧失种姓之罪
” 。

不管首陀罗为奴还是为 自由人
,

其种姓不变
。

这也是古代印度阶级

关系中的一个特点
。

① 例如见 《高达盛法典 》
,

X X l
,

玲 , 《阿帕斯坦巴法经》 ,I
,

9
.

2 4
.

3 . 《康奴法典熟 l
·
1 3 1

。

昏 《毗湿奴法典》
,

L X X l
·

64
。

引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一六八页
。

⑧ 引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 ~ 六九— ` 七 O页
。

④ 《那罗陀法典》 ,

据 《 东方圣书》 本
,

第三三卷
,

一八八九年版
。



三
、

卡斯特的形成和 “ 不可接触者 ” 的出现

十六世纪葡荀牙人侵人印度后
,

称印度的巡蒂 (意即出生
、

种 ) 为卡斯塔 ( C as t a)
。

现

为世界通用的卡斯特一词即由卡斯塔一词而来
。

在玄奖的 《大唐西域记》 中称之为
“
杂姓

” ①
,

以示与四姓之别
。

卡斯特与瓦尔那在特征上基本相同
。

就卡斯特的特征
,

马克思指出
: “

部落之最极端的
、

最严格的形式是卡司特制度
,

一个卡司特同另一个卡司特有所区别
;
各卡司特之间不许因婚

姻而弄混乱
,
各卡司特按其地位来说是完全不同的

,
每一卡司特有自己独特的

、

不 变 的 职

业
。 ” ⑧卡斯特的产生是瓦尔那制进一步发展 的结果

。

在四种姓中
,

吠舍和首陀罗属劳动种姓
,

在它们中间
,

随着社会生产和劳动分工的发展
,

日益包括更多的从事于不同职业的集团
,

如

象战车制造者
、

锻工
、

木匠
、

制革者
、

陶工等
。

这些职业集团在其发展 中
,

或由于生产上的
、

或

由于社会上的原因
,

逐渐脱离原来的瓦尔那而形成为单独的卡斯特
。

例如战车制造者 (R at h a -

ka ar s )
,

这一行业原属吠舍等级
,

到了梵书时代便逐渐从吠舍等级中分裂出来而形成为单独的

卡斯特
,

即形成为职业上世袭化的
、

并实行内婚制的独立的职业集团
。

这一卡斯特的地位 日

益下降
,

在 《鲍达亚那法经》 中把它们说成是由于混婚而产生的混合卡斯特
。

这一卡斯特最

后终于降为首陀罗等级
。

除此而外
,

有些落后的
、

尚从事于渔猎生活的山区或森林部落
,

也

在瓦尔那制的影响下形成为一些单独的具有卡斯特基本特征的集团
,

如象尼沙达
、

筋茶罗和

普卡萨等即是
。

以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卡斯特 日益增多
。

在婆罗门教的经典中
,

力图用

种姓之间的混婚和未履行神圣的宗教仪式来解释卡斯特的起源
,

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巩固种姓

制度
,

维护高级种姓的特权
。

这种解释自然是幼稚的
。

但是在婆罗门教的统洽下
,

由于混婚

和未守圣礼而丧失原来种姓地位
,

从而被视为各种受歧视的卡斯特
,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

卡斯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 目前还有不同意见
。

大约可以认为
,

在后期吠陀时代已经

萌芽了
。

从经书时代开始 (约公元前六世纪 )
,

特别是从家范经和法经时代开始
,

混合卡斯

特无疑是已经存在了
。

当卡斯特出现后
,

瓦尔那与迹蒂 (卡斯特 ) 这两个词就逐渐混用起来
,

即瓦尔那一词有时用巡蒂一词代替
,

但相反
,

不能用瓦尔那一词来称呼四种瓦尔那以外的卡斯

特
,

这一名词只适用于四种瓦尔那
。

一直到中世初期
,

我们从玄奖的 《大唐西域记》 中还可

以看出这种区分
。

在这里他把四个种姓和
“
自余杂姓

”
是分开的⑧

。

他所说的自余杂姓即指

四种姓以外的卡斯特
。

但在这里
,

四个种姓已经变成了单一的职业集团
,

例如吠 舍变 成 了

① 玄奖与机辩合撰
: 《大唐西域记》 第二卷

,

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版
,

第七页
。

② 马克思
: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

,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

第十三页
。

③ 《大唐西域记》 第二卷
,

第七页
。



“

商贾
” ,

首陀罗变成了
“

农人
” 。

①

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卡斯特
,

即后来玄奖所说的
“

自余杂姓
” ,

在他们之中是不包括高级

种姓的
。

他们或是从吠舍与首陀罗两个种姓中间分离出来的
,

或是被征服的落后的山林部落
,

因此
,

这些卡斯特大都是被压迫卡斯特
,

在这里既有阶级压迫
,

也存在着种族政视
。

在这种

社会存在的条件下
,

婆罗门教把那些被他们所憎恶的混婚之子或不守圣礼的人亦列为各种卡

斯特之中
,

这种情况就更加深了对卡斯特的歧视观念
。

关于这一时期卡斯特的数 目
,

由于史料的纷杂
,

特别是各书对混合卡斯特的名称和由来

记载的又不统一
,

因此
,

很难作出精确的回答
。

但这~ 点是可以肯定的
,

即 《摩奴法典 》 所

列举的名单包括 了当时所出现的卡斯特的绝大部分
。

在 《摩奴法典》 中共记有五十九种卡斯

特
,

法典所列举的这些卡斯特
,

不仅关于其由来的说法是荒谬的
,

而且有些卡斯特的名称也

是离奇的
。

但在法典所列举的卡斯特中大部分可以认为是现实存在的
。

在这些卡斯特中
,

休

塔 (看管马匹和驾货车者 )
、

马卡达 (商人 )
、

维弟哈卡 (侍候妇人 )
、

阿尧 卡 瓦 (木匠 )
、

刹塔尔 (捕杀穴居动物者 )
、

族茶罗 (运搬尸体
、

执刑者 ) 这六者被认为是混婚的
“

逆生
”

之子
, “

他们被称为摈弃的和低级的
,

只应从事那种被再生人责难的职业
。 ”

特 别 是 游 茶

罗
,

关于他们的记述是骇人听闻的
。

在 《摩奴法典》 中有不少关于婉茶罗和修瓦帕加这两种

卡斯特的记述
。

在这里边说
:

他们的
“

住所应在村外、
“

他们的衣服 (应该 是 ) 死 人 的 衣

服
,

他们的食物 (应该 ) 盛在破盘子里
” ; 凡是遵守法规的人

“

不应和这 些 (人 ) 交 往 、
“

他们夜间不应在村落和市镇周围游动
” ; 他们白天劳动的时候要带着国王所规定的标识

,

以便使人识别
,

等等
。

族茶罗原来是居住在山林地区的落后部落
。

《摩奴法典 》 把他们看作是首陀罗与婆罗门

之女所生之子
,

是
“

人中最卑贱者
” 。

在他们身上突出地反映了古代印度种姓制 度 的 落 后

性
,

所谓
“

站污
”

和
“

不可接触
”

的丑恶观念
,

是奴隶主制造出来的一种愚弄群众的思想工

具
。

在 《高达摩法典》 中说
: “

旎茶罗是最污秽不洁的
” ; “

假若 (葬礼的祭品 ) 被狗
、

旎茶

罗或外卡斯特看见
,

则被站污
” 。

不仅接触旎茶罗或他们的东西被视为站污
,

就是接触了吹

到拚茶罗身上的风也被认为是站污
。

在 《佛本生经》 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

有一个婆罗门当他

看见旋茶罗走来时
,

唯恐吹到梅茶罗身上的风再吹到他的身上
,

一边骂着让拚茶罗到下风头

去
,

一边 自己赶忙走到上风头
,

以避免风的站污②
。

《佛本生经》 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

还有如下一段关于视线站污的故事
:

有两个族茶罗行近城门去卖他们的货物
。

在那里有两个

贵族出身的女儿在她们赶节日的路上遇见了他们
。

她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而返回家中
,

随后

用香水洗 自己的眼睛
。

因眼睛被站污而不能再参加将得到免费饮食的集会的人们都愤怒了
,

②

1 1 0

自中世纪以后
,

由于卡斯特数目愈演愈多
,

四个瓦尔那的划分逐渐失掉了意义
,

它们分别地变成 了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卡斯特
。

从此瓦尔那的概念逐渐消失而为卡斯特的概念所代替
。

E
·
B

·

考埃尔编
: 《佛本生经》 第三卷

,

剑桥一八九七年版
,

第一五四页
。



残酷地殴打了这两个游茶罗
。

以后这两个拚茶罗隐瞒 了自己的出身去咀叉始罗城学习
。

其中

的一个有了很好的进步
,

但是最后他们本来的面貌被发现
,

他们又遭到了殴打
,

并被驱逐出

去
。

他们走进了森林
,

过苦行的生活
,

不久以后便死去了
。

① 这一故事真实地反 映 了 古 代

的
“

不可接触者
”

遭受迫害的悲剧
。

有些 目击者的报道
,

给我们作 了无可置疑的鉴证
。

我国

东晋高僧法显在其巡导L印度的游记中
,

对这种人作了如下简短的记述
: “

梅茶罗名为恶人
,

与人别居
,

若人城市
,

则击木以自异
,

人则识而避之
,

不相唐突
。 ” ⑧ 如果他们不这样

“
击木

以自异
”

而碰上了高级种姓的人
,

自然要遭到毒打的
。

以旎茶罗为代表的古代的被压迫卡斯

特是今 日
“

贱民
”

的最初形态
。

这种残暴的压迫形态
,

经过 中世纪的发展
,

以不同的形式一

直延续到现代
。

四
、

评早期佛教的所谓
“ 众生平等 ”

公元前六世纪以后
,

正当婆罗门教所维护的种姓制度 日趋严酷
、

日益反动的时候
,

刚刚

兴起的佛教提出了它的种姓观
,

打起了
“

众生平等
”

的旗帜
。

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
,

曾被资

产阶级大肆颂扬
。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
,

必须首先对佛教产生的阶级基础作一历史分析
。

佛教

是产生在古代印度的一个历史转变时期
。

恩格斯 曾经指出
: “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

迁相伴随
,

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 佛教
、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盲
。 ’ ,⑧ 当时的印

度社会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转折时期呢 ? 公元前六世纪
,

佛教开始兴起
,

这时正是古代印度

雅利安诸部落已普遍完成向奴隶制国家的过渡并正在发展的时期
。

印度社会阶级矛盾尖锐
,

广大劳动人民强烈反对种姓制度和婆罗门的专横统治
。

政治经济的新发展
,

必然导致阶级关

系的新变化
,

以及 由于这一变化而引起的阶级斗争
、

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的新活

跃
。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

当时出现了许多反婆罗门教的各种流派
。

佛教就是其中之一派
,

是

最大最有影响的一派
。

佛教产生于恒河流域的中下游
。

在这里婆罗门教的影响较薄弱
;
相反

,

在这里出现的国

家最强大
,

从而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利贵族不仅在政治
、

经济上有强大的势力
,

而且在宗教文
,

化领域里也很活跃
。

传说佛教的创始人释巡牟尼④ 就是迎毗罗卫城的一个王子
。

这里的两大

强国的国王
,

即摩竭陀的频毗沙罗王和居萨罗的波斯匿王都是佛教的信徒
。

传说频毗沙罗王

引自 R
.

C
。

马江达主编
: 《印度人民的历史和文化 》 第二卷

,

孟买一九五三年版
,

第 五 四四瓦
`

法显撰
: 《法显传》 ,

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版
,

第十三页
。

恩格斯
: 《路德维希

·

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 卷

,

第二三一

页
。 ,

释迩牟尼名悉达多
,

姓乔达摩
。

但其真名一般不用
,

通常称他为释迎牟尼
,

意即释逛族隐居林向的

圣哲
,

也常称为佛陀或佛
,

意即觉者
。

①②③④



之弟迪留曾设大斋
,

召集了九十六种外道
。

另外
,

在这里城市经济也很发达
,

当时的所谓八

大城市
,

大部分集中在这里
。

例如摩竭陀的首都王舍城和居萨罗的首都舍卫城都是当时
“
人

民炽盛
”
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
。

由于大城市的出现
,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

从吠舍种姓

分化出来的大商人阶层也飞黄腾达起来
,

成为百万富翁
。

例如舍卫城长者须达多曾以黄金敷

地之资为佛陀买了一座园林
,

作为传教活动的圣地
,

此即抵园精舍 (精舍即佛教寺院 )
。

舍卫

城的抵园精舍和王舍城的竹林精舍都是这一阶层提供的
,
它们是早期佛教活动的两个最大的

中心地
。

因此
,

这两个阶层
,

即以官职贵族为代表的刹帝利等级和以大商人吠舍为代表的新

兴奴隶主阶级
,

是早期佛教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有力支柱
,

是它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阶级墓础
。

当时婆罗门等级所维护的婆罗门教是最顽固
、

最反动
、

最腐朽的
。

它有三条纲领
:

一
、

吠陀

是天书
。

这些教条不管与现实怎样背离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

二
、

婆罗门种姓是最高尚的
。

不管在他们之中有多少人已不再
“

守道居贞
”
而过着腐化堕落的生活

,

或由于贫困而从事一

些低级种姓的职业①
,

可是他们仍以其出身高贵而居于四姓之首的优越地位
。

三
、

祭祀是万

能的
。

婆罗门等级为 了骗取财物
,

垄断祭祀大权
,

宜扬祭祀万能
,

这是婆罗门等级最大的一

种捺夺手段
。

婆罗门等级的这三条纲领
,

是当时反婆罗门教各流派的众矢之的
。

佛教虽然是

温和的
,

但它也反对这三条纲领
,

特别是对婆罗门等级 自命非凡的梵种说反对的最为激烈
。

例如在佛教文献中有佛告婆悉吃这样一段话
:

你看那些婆罗门
“
愚冥无识

,

犹如禽兽
,

虚假

白称
,

婆罗门种
,

最为第一
,

余者卑劣
;
我种清白

,

余者黑冥 , 我婆罗门种
,

出自梵天
,

从

梵口生
,

现得清净
,

后亦清净
。 ”

接着佛又告之日
:

所谓梵种
,

乃是欺诈
,

他们也是
“

嫁娶

产生
,

与世无异
。 ” ⑧ 佛教对婆罗门种姓的这种抨击

,

表现出早期佛教积极的
、

现实的一面
。

它反映了以官职贵族为代表的刹帝利等级和以大商人吠舍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意愿
。

有人说
,

佛教乃是
“

两个僧团之间争夺权势的斗争
” ② ,

似乎与现实的阶级利害毫无联系
,

这显然是错误的
。

佛教在反对婆罗门等级的种姓观的时候
,

提出了自己的种姓观
,

首先对四

种姓的起源创造出自己的一套说法
。

关于佛教的创世说
,

各经记载略有 出 人
。

据 《长 阿 含

经万说
.

人类开始飞行在光音天中④
,

彼此互称众生
。

白从堕落到地面上来生活以后
,

经过

一索列的发展阶段开始有了个人的田产
。

个人田产一出现
,

便有了盗窃
,

有了净讼
。

这时
,

人们
“

宁可立一人为主
,

以治理之
” , “

众共减米
,

以供给之
” , “

于是世间
,

便有王名
,

以正

法治民
,

故名刹利 (即刹帝利— 引者 )
。 ” ⑥ 佛教在这里把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利等级提高到

在 《 达萨婆罗门佛本生经》 中记述了十种违反规则的婆罗门职业
:

医生
,

仆人和驾货 车者
,

收 税

人
,

掘土者 (苦行者 )
,

商人
,

农民
,

解释征兆的僧侣
,

成拚替卫
,

猎人
,

国王的仆人
。

引自马江

达主编
:

前引书
,

第二卷
,

第五四八页
。

《长阿含经》 第六卷
,

第二分
,

四姓经第一
。

森那特著
:

((E 口度卡斯特 》 ( .E D
·

罗斯英译本 )
,

伦敦一九三 O 年版
,

第二O 五页
。

早期佛教认为天有六
,

众生乃生光音天
。

《长阿含经 》 第六卷
,

第二分
,

四姓经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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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人中为最
” 、 “

世间为第一
” ① 的最高地位

。

佛教不仅在政治上把刺帝利等级列为四姓之

首
,

而且在经济上把国王对臣民的赋税剥削关系也加以合法化
,

井称他为
“

田地的主人
” ①

。

婆罗门和刹帝利地位的这种颠倒
,

是列国时代 (公元前六至四世纪 ) 刹帝利等级 日益强大的

结果
,

也是进一步加强王权的舆论需要
。

这种颠倒
,

不仅反映了以国王为首的刹帝利等级的

愿望
,

而且王权的加强对大商人阶层的商业贸易活动也是有利的
。

继刹帝利之后是婆罗门种

姓
。

在他们之中有
“

独处 山林
,

静默修道
”
的出世婆罗门和在人间

“

诵习为业
”
的不禅婆罗

门两种
。

居第三位的是居士
,

即吠舍种姓
。

他们是
“

好营居业
、

多积财宝
”

者
。

最后为首陀

罗种姓
,

他们是
“

有多机巧
,

多所造作
”
的手工业匠人

。

在这里佛教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

出现的职业分工的不同而划分为四个种姓
,

即用社会分工说代替了婆罗门教的神创四姓说
。

从佛教的创世说可以看出
,

早期佛教同婆罗门教两种创世说的争论
,

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个

反映
。

这种斗争尽管给种姓制度带来一定的变化
,

但它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
,

更谈不上废除
,

只是以较为现实的
、

从而也就更易于迷惑人的新说来代替婆罗门教所宣扬的那种原始的
、

陈

腐的旧说
。

佛教社会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的阶级观
,

即对阶级划分的看法
。

佛教较之婆罗门教

更注意当时社会 (奴隶制社会 ) 的两大基本阶级
,

即奴隶主和奴隶
。

例如在佛教文献中以欣

赏的口气说
: “

余尼及剑浮国 (即乾陀罗和剑浮沙— 引者 ) 有二种姓
,

大家及奴
。 ”⑧ 又云

“

彼土人民有二种姓
,

云何为二
,

一者人
,

二者奴
。

此二姓
,

亦复不定
。

… …或先作人后作

奴
,

或先作奴后作人
,

然众生之类
,

尽同一类
,

而无若干
。 ”④ 这种划分反映了新兴奴隶主阶

级
,

特别是大商人吠舍的意愿
。

因为这一划分就可以使他们作为
“

大家
”

(奴隶主 ) 同高级

种姓的奴隶主列为同一阶级
,

从而消除了他们在种姓序列中次于高级种姓的低下地位
。

对千

奴隶阶级来说
,

佛教没有给予任何仁慈
,

相反
,

它却为奴隶大众规定了对奴隶主所应尽的诸

种义务
。

这充分地表明了佛教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
。

这样
,

我们就可以明确地回答前面所提出的问题
,

即佛教是不承认阶级和种 姓 的 界 线

吗 ? 否
。

在早期佛教的典籍中
,

阶级和种姓的界限依然是分明的
。

佛教的所谓
“

众生平等
”

的口号
,

对现实生活来说
,

如上所述
,

主要是反映了一部分上层分子
,

即以官职贵族为代表

的刹帝利等级和以大商人吠舍为代表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

佛教虽然也以较为现

实的态度提出
,

在四种姓中
,

不论婆罗门
、

刹帝利
,

还是吠舍
、

首陀罗
,

只要
“

以财以力
”

《长阿含经》 第六卷
,

第二分
,

四姓经第一
。

此据巴利文本 《长阿含经 》 (弓旧 《印度传说资料》
,

第一三四页 ) 汉译本 《长阿含经》 之四姓经无

此句
。

在 《 增一阿含经 》 的创世说 〔第兰四卷
,

七 日品 ) 中记述有
“

当时即安田主
”

句
。

《中阿含经》 第三七卷
,

梵志品阿摄和经第十
。

《增一阿含经》 第四五卷
,

牧牛品第四十九之一
。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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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够平等地充任王之
“

侍卫
” ①

,

即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
。

但拥有
“
以财以力

”

这种条件的

只能是上层吠舍 (包括大商人 ) 和首陀罗中的个别人物
。

早期佛教对客观现实的这种承认
,

对冲击婆罗门教所维护的高级种姓特权
,

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

但当我们承认早期佛教这种

积极作用的时候
,

不能不看到
,

在这种
“

以财以力
”

条件下的平等
,

对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

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

因为他们温饱犹不可得
,

何谈财力
。

那么
“

众生平等
”

的 口号对被压

迫者来说是否完全是一句空话呢 ? 也不是
。

佛教的所谓
“

众生平等
” ,

其真实的意义不是在

俗世
、

在人间
;
而是在佛门

、

在天国
。

例如在 《长阿含经》 中佛告婆悉吃说
: “

今我无上正真

道中
,

不须种姓
,

不恃吾我侨慢之心
,

俗法须此
,

我法不尔
。 ” ② 佛还告之 日

: “

婆悉氏
,

汝今

当知
,

今我弟子
,

种姓不同
,

所出各异
,

价我法中出家修道
,

若有人问汝谁种姓
,

当 答彼

言
,

我是沙门释种子也
。 ’ ,

③这就是说
,

佛门是向一切众生开放的
,

在佛门内不分种姓
。

人人

皆可通过修道获得解脱
,

成为阿罗汉④ ,

达到涅桨⑤
。

在 《佛本生经》 中提到
, “

刹帝利
、

婆罗门
、

吠舍
、

首陀罗
、

旋茶罗
、

普卡萨都能够成为善良的
、

克己的
,

井达到涅桨
。 ” ⑥如果

被压迫者没有忘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教在宗教生活方面是如何限制和压迫被压迫种姓

的话
,

那么早期佛教的这些宜教
,

不能不使他们感受到鼓舞
,

从而唤起他们向佛门寻求解放

之路的新的希望
。

正是在这种鼓舞下
,

才有
“
下贱奴姊

,

作是思惟
,

云何一生
,

受他驱策
” ,

遂
“

逃窜出家
” 。

⑦ 这对广大被压迫者的解放有何意义 ? 很显然
,

它不是化激愤为力量
,

而是

让他们放弃为反对现实的阶级压迫而进行斗争
,

从而只能使他们陶醉在幻想里永受苦难
。

因

此
,

这种鼓舞
,

实际上是鸦片
,

是鹤酒
,

是枷锁
。

它解除了被压迫者的武装
,

消磨了他们的

斗志
,

珠醉了他们的神经
,

让他们把精神送上天国
,

把肉体留给地狱
。

因此
,

早期佛教的所

谓
“

众生乎等
” ,

实际上只是
“

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
” ⑧

。

佛教在古代与种姓制度并存约有一千年
,

可是被压迫卡斯特的悲剧一直在
“

西天
”

扮演
。

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维护了奴隶主的统治
,

巩固了奴隶制度
,

它阻碍了古代 印度社会的进步
。

因此马克思指出
: “

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墓本障碍
。 ” ⑨

① 刘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
: 《杂阿含经 》 第二十卷

。

在这里后两种姓译为居士和长者
,

巴利文本

为吠舍和首陀罗
。

② 《长阿含经》 第六卷
,

第二分
,

四姓经第一
。

③ 《长阿含经》 第六卷
,

第二分
,

四姓经第一
。

④ 阿即无
,

罗汉即生
,

故亦称无生果
。

⑥ 涅奖是佛教所理想的不生不灭
、

永远超脱的最高境界
。

本文所使用的天国一词是借用的习惯语汇
,

意指涅桑
。

⑥ 引自达特著
:

前引书
,

第一卷
,

第二五七页
。

⑦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 》 第十卷
,

阿阁世王受记品第十
。

⑧ 马克思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

第四五三页
。

⑨ 马克思
: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第七三页
。


